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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8B_E9_97_AE_E7_c26_22780.htm 1．问题：设区的市与较

大的市有何关系？ 答：设区的市与较大的市是有关系的，较

大的市肯定是设区的市，但设区的市未必是较大的市。像温

州、泉州肯定是设区的市，目前却为成为“较大的市”而拼

命向中央申请。关于“设区的市”，我国许多法律都有涉及

，相关内容需要具体分析。设区的市一般就是地级市，与县

级市相对。较大的市则有不同的含义，《宪法》第30条所说

的“较大的市”就是指直辖市之外的“设区的市”，解决的

是行政区划问题。而“较大的市”这一法律概念主要用在立

法权限问题上，指的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制定地方性法

规与规章的城市。 以前，较大的市是一个独立概念。一些没

有立法权的地级市，经过国务院特批拥有立法权，才能称作

较大的市，像1992年，国务院批准邯郸、本溪成为较大的市

。2002年《立法法》出台，包括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

划单列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原本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的市，都被统称为较大的市。这个概念的统一，使得较大的

市此后成为拥有立法权的城市的统一称谓。 2．问题：《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有权提出罢免案的主

体是三个以上的代表团、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9条规定，有权提出罢免案的主体

是全国人大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十分之一以上的代

表。应以何者为准？ 答：应当以《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

定为准，有三类主体可以提出罢免案，包括全国人大主席团



在内。因为《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1989年制定的，而《全

国人大组织法》则是1982年通过的，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

则，应当以《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为准。 3．问题：

请教老师，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违法，如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如果诉讼，这分为几个诉？ 答：（1）对于规范性

文件，不可诉。可诉的只是具体行政行为。（2）具体行政行

为所依据的规定违法的，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所依据的规定属于《行政复议法》第7条所规定的“规

定”的，可以在申请复议时一并要求审查。（3）如果对具体

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得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

同时提起行政诉讼。 4．问题：公安机关对当事人采取了拘

留措施，报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后，检察院在移送法院审判前

发现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那么当事人提起赔偿的义务机关

是谁？请详解法律依据或法理依据。 答：《国家赔偿法》

第19条第三款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

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根据该条规定，检察

院错误批捕的，检察院为赔偿义务机关。而且，因为最终侵

害受害人的决定是由检察机关做出的，依赔偿义务机关后置

确定的原则，公安机关也不对此前错误拘留造成的侵害承担

赔偿义务。可以参看司法部教材第636页。 5．问题：行政机

关没有被撤销，但其行使的部分职权已被撤销，就其撤销的

部分职权，对在撤销前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那么

被告是该行政机关，还是现在行使该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 

答：被告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现在行使该行政职权

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五款

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



被告。”这里说的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被撤销的情

况下，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现在作出原行为

的机关没有被撤销，仅仅是其部分职权撤销了，所以就由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做被告，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

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确定行政诉讼

被告的原则是“谁行为，谁被告”，例外是“谁职权，谁被

告”。但遵循后者的前提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已经

被撤销。 6．问题：如何用最直接管用的方法判断公安机关

的行政行为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强制措施？ 答：我们知道

公安机关拥有双重身份，既是行政机关，又行使一定的司法

职权。判断它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强制措施

，比如刑事拘留，要看该机关作出该行为的依据是不是《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

施的行为才是刑事强制措施，因为实施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

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公安机关实施该行为一般是在刑

事立案以后，针对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

为了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由行政主体对特定的人或者物做出

的以限制权利和课以义务为内容的、临时性的强制行为，针

对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或财产。限制人身

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方式为：强制带离现场、盘问、

强制戒毒、强制隔离治疗等；对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

手段有：查封、扣押、冻结。 7．问题：为什么专题讲座里

面第284页的例题说，纪某是某地级市公安局长，妻子刘某不

得担任该市监察局局长？他们不是两个机关吗？ 答：《公务

员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

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



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

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

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因为市公安局长和市监察局局长都是市政府的组成人员

，都在同一机关??市人民政府中，受同一领导人??市长的领导

，从而产生任职冲突，需要任职回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